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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切实做好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，

保证惠民资助政策落到实处，建立有效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资助管理运行机制，促进教育公平，依据《鲁教财发[2019]1

号 山东省教育厅等 7部门关于关于印发<山东省家庭经济困

难学生认定办法>的通知》、《烟教资助发【2020】16 号 关

于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困难学生认定和校内资助政策的通

知》、《鲁教财函[2021]58 号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财政厅 山

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精准资助工作

的通知》，根据我校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所有在籍学生。 

第三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必须严格执行国

家资助政策和工作制度，规范工作程序，做到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。 

第四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每学年进行一次，

并于每学年开学后进行。 

第二章  组织机构与职责 

第五条  莒格庄中心小学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领导

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。莒格庄中心小学资助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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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中心具体负责组织、管理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、

复查和受理咨询、投诉工作。 

第六条  学校成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组，负

责认定的具体组织、审核和受理咨询、投诉工作。认定工作

组组长由学校分管学生资助工作的领导担任，成员由扶贫负

责人构成。 

第七条  以班（年）级为单位，成立认定民主评审小

组，负责咨询和认定的民主测评工作。认定民主评审小组组

长由班（年）级负责人担任，成员由班主任和部分任课教师

构成。 

第三章 认定标准 

第八条 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标准设置为一般困

难、困难和特殊困难三个档次。 

第九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认定为家庭经济一

般困难学生： 

（一）家庭成员之一因身体原因不能劳动，全家靠一人

工作收入养家的； 

（二）在读子女多，但都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； 

第十条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可以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

学生： 

（一）农村贫困户，五保户子女； 

（二）单亲且无固定生活来源保障的家庭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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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军烈属困难的家庭； 

（四）其他情况造成经济困难的家庭。（如在读子女多，

缴纳学费比较高的家庭、家庭成员中有长期慢性病、独立赡

养老人等） 

家庭经济困难和特别困难的认定依据家庭实际收入进

行界定。 

第十一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认定为特殊困难： 

（一）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； 

（二）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； 

（三）城乡特困供养学生； 

（四）孤儿； 

（五）重点困境儿童； 

（六）烈士子女； 

（七）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； 

（八）因其它原因（如家庭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重大突

发意外、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等）造成经济特别困难的家庭

学生。 

第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不能认定为家庭经济困

难学生，已经通过认定的，应取消其受助资格： 

（一）隐瞒家庭经济实际情况、提供虚假信息的； 

（二）由于家庭建房、购房、购车等原因造成家庭暂时

困难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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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由于生活奢侈浪费等原因造成生活暂时困难的； 

（四）有其它不符合认定条件的。 

第四章 认定程序 

第十三条  学校在每学期开学时向学生宣讲惠民资助

政策，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《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

报表》。 

第十四条  成立班级认定民主评审小组 

组长：各班主任 

副组长：本班一名任课教师 

成员：本班 10%的学生代表（申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

得担任） 

职责：组织学生填写申报表，并负责收集申报表和有关

证明材料的查验 

第十五条  班级认定民主评审小组根据每学期家访情

况及学生提交的申报表和证明材料，依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认定标准，结合学生日常消费水平，组织民主评议，认真确

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和档次，报年级认定工作组进行审

核。年级认定工作级审核公示 2 天无异议后报学校认定工作

组审核。 

第十六条  学校认定工作组将认真审核认定民主评审

小组申报的初步评议结果。审核通过后，将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名单及档次，在校内公示 5 个工作日。如有异议，可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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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头或书面等方式向学校认定工作组提出复查，认定工作组

应在接到异议材料的 5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。如对学校认定

工作组的答复仍有异议，可向莒格庄小学学生资助组提请复

核，莒格庄中心小学学生资助组应在接到复核申请的 5 个工

作日内予以答复。如情况属实，应做出调整，并予以公示;

对反映情况不属实的，应及时向申请人作好解释工作。 

第十七条  各班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及档次、申

报表和有关证明材料报学校资助领导小组，由学校汇总后统

一上报。 

第十八条  班级审核通过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，

报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批，并建立和维护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档案。 

第十九杂 甄别惩戒措施 

加强学生诚信教育，要求学生或监护人如实提供家庭经

济情况，并及时告知家庭经济变化情况，签订《家庭经济状

况核对授权书》委托资助中心在平台核实。班级评小组结合

家访、观察学生平日消费情况，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行动

态甄别，对在家庭经济困难申报过程中出现虚假承诺冒领学

生资助金的学生，一旦查证属实，要及时追回资助金，给予

警告、记过、书面检讨等校内处分，并上报学生资助中心，

列入失信名单。 

2024 年 9 月 


